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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汇阳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1月1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广发汇阳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

基金简称 广发汇阳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7256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9年11月21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配套法规、

《广发汇阳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广发汇阳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5年12月31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

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元） 1.0257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

位：元）

25,832,935.05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

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单

位：元）

2,583,293.51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0.057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25年度的第4次分红

注：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约定，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每季

度至少进行一次收益分配，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12次，每次收益分配比例

不得低于收益分配基准日可供分配利润的10%。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6年1月14日

除息日 2026年1月14日（场外）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年1月15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由红利转得的基金

份额将以2026年1月14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

准确定。 2026年1月16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

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

记日申请赎回或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本基金以定期开放的方式运作，即采用封闭运作和开放运作交替循环的方

式。 在封闭期内，本基金不办理申购、赎回和转换业务（红利再投资除外）。

（3）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

（4）投资者可以在工作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

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2026年1月14日）最后一次选择的

分红方式为准。 请投资者到销售网点或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95105828或

020-83936999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如不正确或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

规定时间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5）投资者通过某一销售机构指定交易账户按基金代码提交的分红方式变更申

请，只对投资者在该销售机构指定交易账户下的基金份额有效，并不改变投资者在该

销售机构其他交易账户或其他销售机构下的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 如投资者希望变

更该销售机构其他交易账户或其他销售机构下的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 需分别按基

金代码通过各销售机构交易账户逐一提交变更分红方式的业务申请。 详见本公司于

2023年2月23日发布的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调整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分红

方式变更规则的公告》。

（6）建议基金份额持有人在修改分红方式后，在T+2日（申请修改分红方式之日

为T日）后（含T+2日）向销售网点或本公司确认分红方式的修改是否成功。

风险提示：本基金分红并不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因此降低基金投

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

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

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

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

（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

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

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

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

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欲了解有关分红的情况，可到办理业务的当地销售

网点查询，也可以登录本公司网站（www.gffunds.com.cn）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

电话95105828或020-83936999咨询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1月13日

广发汇宜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1月1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广发汇宜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广发汇宜一年定期开放债券

基金主代码 013206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1年10月27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配套法规、

《广发汇宜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广发汇宜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招募说明书》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5年12月31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25年度的第4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广发汇宜一年定期开

放债券A

广发汇宜一年定期开放债券

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13206 022889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

级基金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净

值（单位：元）

1.0196 1.0166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分

配利润（单位：元）

75,668,529.78 1,942,416.74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

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

金额（单位：元）

3,783,426.49 97,120.84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

额）

0.069 0.060

注：根据本基金合同约定，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收益每季

度最少分配一次，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12次，每次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收益分

配基准日可供分配利润的5%。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6年1月14日

除息日 2026年1月14日（场外）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年1月15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由红利转得的基金份额将以2026年

1月14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 2026年1月16日起投资

者可以查询。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

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

记日申请赎回或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本基金以定期开放的方式运作，即采用封闭运作和开放运作交替循环的方

式。 在封闭期内，本基金不办理申购、赎回和转换业务（红利再投资除外）。

（3）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

（4）投资者可以在工作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

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2026年1月14日）最后一次选择的

分红方式为准。 请投资者到销售网点或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95105828或

020-83936999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如不正确或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

规定时间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5）投资者通过某一销售机构指定交易账户按基金代码提交的分红方式变更申

请，只对投资者在该销售机构指定交易账户下的基金份额有效，并不改变投资者在该

销售机构其他交易账户或其他销售机构下的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 如投资者希望变

更该销售机构其他交易账户或其他销售机构下的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 需分别按基

金代码通过各销售机构交易账户逐一提交变更分红方式的业务申请。 详见本公司于

2023年2月23日发布的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调整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分红

方式变更规则的公告》。

（6）建议基金份额持有人在修改分红方式后，在T+2日（申请修改分红方式之日

为T日）后（含T+2日）向销售网点或本公司确认分红方式的修改是否成功。

风险提示：本基金分红并不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因此降低基金投

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

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

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

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

（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

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

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

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

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欲了解有关分红的情况，可到办理业务的当地销售

网点查询，也可以登录本公司网站（www.gffunds.com.cn）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

电话95105828或020-83936999咨询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1月13日

广发景明中短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1月1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广发景明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广发景明中短债

基金主代码 006591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8年11月29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及其配套法规、《广发景

明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广发景明中短债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5年12月31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25年度的第4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广发景明中短债A 广发景明中短债C 广发景明中短债E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6591 006592 009532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

级基金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

金份额净值（单位：

元 ）

1.0309 1.0274 1.0305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

金可 供分配 利润

（单位：元 ）

152,133,230.15 14,767,861.90 61,911,424.15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

金合同约定的分红

比例计算的应分配

金额（单位：元）

45,639,969.05 4,430,358.57 18,573,427.25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 （单位：元

/10份基金份额）

0.047 0.040 0.038

注：根据本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收益每季度最少分配一次，本基金每年收益分

配次数最多为12次， 每次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收益分配基准日可供分配利润的

30%。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6年1月14日

除息日 2026年1月14日（场外）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年1月15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由红利转得的基金份额将以2026年1

月14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2026年1月16日起投资者可

以查询。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

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

记日申请赎回或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

（3）投资者可以在工作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

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2026年1月14日）最后一次选择的

分红方式为准。 请投资者到销售网点或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95105828或

020-83936999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如不正确或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

规定时间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4）投资者通过某一销售机构指定交易账户按基金代码提交的分红方式变更申

请，只对投资者在该销售机构指定交易账户下的基金份额有效，并不改变投资者在该

销售机构其他交易账户或其他销售机构下的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 如投资者希望变

更该销售机构其他交易账户或其他销售机构下的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 需分别按基

金代码通过各销售机构交易账户逐一提交变更分红方式的业务申请。 详见本公司于

2023年2月23日发布的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调整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分红

方式变更规则的公告》。

（5）建议基金份额持有人在修改分红方式后，在T+2日（申请修改分红方式之日

为T日）后（含T+2日）向销售网点或本公司确认分红方式的修改是否成功。

风险提示：本基金分红并不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因此降低基金投

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

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

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

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

（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

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

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

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

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欲了解有关分红的情况，可到办理业务的当地销售

网点查询，也可以登录本公司网站（www.gffunds.com.cn）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

电话95105828或020-83936999咨询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1月13日

广发美国房地产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1月1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广发美国房地产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广发美国房地产指数(QDII)

基金主代码 000179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3年8月9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配套法规、

《广发美国房地产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广发美国房地产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5年12月31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25年度的第2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广发美国房地产指数

（QDII）A

广 发 美 国 房 地 产 指 数

（QDII）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0179 016278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

级基金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净

值（单位：元）

1.182 1.178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分

配利润（单位：元）

1,538,089.52 235,993.78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

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

金额（单位：元）

769,044.76 117,996.89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

额）

0.140 0.120

注：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6次，每份基金份额每次分配比例不得低于

收益分配基准日每份基金份额可供分配利润的50%， 美元现汇基金份额的每份额分

配金额为人民币份额的每份额分配数额按照权益登记日前一工作日美元估值汇率折

算后的美元金额，计算结果以美元为单位。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6年1月15日

除息日 2026年1月14日（场外）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年1月16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1）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转投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日

为：2026年1月14日；

2）人民币基金份额现金分红为人民币，美元现汇基金份额现

金分红为美元。 不同币种份额红利再投资适用的净值为该币种份

额的净值。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

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3.1收益发放办法

（1）选择现金分红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2026年1月16日自基金托管账户

划出。

（2）选择红利再投资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所转化的基金份额于2026年1月16日直

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2026年1月19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

3.2�提示

（1）权益登记日前一个工作日（含该日）起申请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

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前一个工作日（含该日）起申请赎回或转换转出的基

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

（3）投资者可以在工作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

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2026年1月15日）最后一次选择的

分红方式为准。 请投资者到销售网点或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95105828或

020-83936999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如不正确或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

规定时间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4）投资者通过某一销售机构指定交易账户按基金代码提交的分红方式变更申

请，只对投资者在该销售机构指定交易账户下的基金份额有效，并不改变投资者在该

销售机构其他交易账户或其他销售机构下的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 如投资者希望变

更该销售机构其他交易账户或其他销售机构下的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 需分别按基

金代码通过各销售机构交易账户逐一提交变更分红方式的业务申请。 详见本公司于

2023年2月23日发布的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调整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分红

方式变更规则的公告》。

（5）建议基金份额持有人在修改分红方式后，在T+2日（申请修改分红方式之日

为T日）后（含T+2日）向销售网点或本公司确认分红方式的修改是否成功。

风险提示：本基金分红并不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因此降低基金投

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

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

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

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

（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

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

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

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

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欲了解有关分红的情况，可到办理业务的当地销售

网点查询，也可以登录本公司网站（www.gffunds.com.cn）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

电话95105828或020-83936999咨询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1月13日

广发民玉纯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1月1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广发民玉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广发民玉纯债

基金主代码 007598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0年1月20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配套法规、

《广发民玉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广发民玉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5年12月31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25年度的第4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广发民玉纯债A 广发民玉纯债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7598 019515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

级基金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净

值（单位：元）

1.0645 1.0648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分

配利润（单位：元）

39,916,935.24 308.96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

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

金额（单位：元）

1,995,846.77 15.45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

额）

0.067 0.045

注：根据本基金合同约定，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每季度至

少进行一次收益分配，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12次，每份基金份额每次收益

分配比例不得低于收益分配基准日每份基金份额可供分配利润的5%。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6年1月14日

除息日 2026年1月14日（场外）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年1月15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由红利转得的基金份额将以2026年

1月14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 2026年1月16日起投资

者可以查询。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

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

记日申请赎回或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

（3）投资者可以在工作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

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2026年1月14日）最后一次选择的

分红方式为准。 请投资者到销售网点或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95105828或

020-83936999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如不正确或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

规定时间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4）投资者通过某一销售机构指定交易账户按基金代码提交的分红方式变更申

请，只对投资者在该销售机构指定交易账户下的基金份额有效，并不改变投资者在该

销售机构其他交易账户或其他销售机构下的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 如投资者希望变

更该销售机构其他交易账户或其他销售机构下的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 需分别按基

金代码通过各销售机构交易账户逐一提交变更分红方式的业务申请。 详见本公司于

2023年2月23日发布的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调整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分红

方式变更规则的公告》。

（5）建议基金份额持有人在修改分红方式后，在T+2日（申请修改分红方式之日

为T日）后（含T+2日）向销售网点或本公司确认分红方式的修改是否成功。

风险提示：本基金分红并不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因此降低基金投

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

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

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

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

（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

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

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

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

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欲了解有关分红的情况，可到办理业务的当地销售

网点查询，也可以登录本公司网站（www.gffunds.com.cn）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

电话95105828或020-83936999咨询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1月13日

广发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

收益支付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1月1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广发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广发现金增利货币

基金主代码 026088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5年12月15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广发现金增

利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广发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招

募说明书》

收益集中支付日期 2026年1月12日

收益累计期间

自2025年12月11日

至2026年1月12日止

2�与收益支付相关的其他信息

累计收益计算公式

投资者累计收益＝Σ投资者日收益 (即投资者日收益逐日累

加)， 投资者日收益＝投资者当日持有的基金份额/该基金当

日总份额×当日总收益(计算结果以去尾方式保留到“分” ，

当日总收益与去尾法所得的投资者收益和的差额部分， 将按

照投资者截去尾差的大小排序进行分配，每户分配0.01元，直

至分完为止。 )

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2026年1月14日

收益支付对象

收益累计期间登记在册并且在收益累计期间截止日未解约的

本基金份额持有人。

收益支付办法

本基金收益分配方式分两种：现金分红与红利再投资，投资者

可选择现金红利或红利再投资，若投资者不选择，本基金默认

的收益分配方式是红利再投资。 收益分配方式为现金分红的

投资者，现金红利款将于2026年1月14日自托管账户划出；收

益分配方式为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 其再投资份额的确认日

为2026年1月13日，并于2026年1月14日起可查询及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

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收益分配免收手续费。

注： 本基金每万份基金暂估净收益和七日年化暂估收益率与分红日实际每万份

基金净收益和七日年化收益率可能存在差异。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当日申购的基金份额自下一个交易日起享有基金的分配权益；当日赎回的

基金份额自下一个交易日起不享有基金的分配权益。

（2）投资者赎回本基金份额时，按本金支付，赎回份额当期对应的收益，于当期

月度分红日支付。

（3）投资者解约情形下，累计未结转收益将以现金分红的方式，一般于解约后两

个交易日进行支付，具体以实际支付为准。

（4）在符合有关分红条件和收益分配原则的前提下，本基金收益每月度支付一

次。本基金投资者的累计收益定于每月10日集中支付。 若该日为非交易日，则顺延至

下一交易日。 如遇特殊情况，将另行公告。

（5）当进行收益支付时，如基金份额持有人的累计未结转收益为正，则为基金份

额持有人增加基金份额或以现金方式进行支付； 如基金份额持有人的累计未结转收

益为负，则暂不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缩减基金份额，基金管理人有权通过证券公司或自

行向基金份额持有人追索，基金份额持有人应予支付；如投资者的累计未结转收益等

于零时，不进行收益支付。

风险提示：本基金收益分配并不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因此降低基

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

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

求对投资者类别、 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 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

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

概要（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

及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

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

“买者自负” 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

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欲了解有关收益分配的情况，可到办理业务的

当地销售网点查询，也可以登录本公司网站（www.gffunds.com.cn）或拨打本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105828或020-83936999咨询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1月13日

广发中债农发行债券总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1月1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广发中债农发行债券总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广发中债农发债总指数

基金主代码 007252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9年11月20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及其配套法规、《广发中

债农发行债券总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广发中债农

发行债券总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5年12月31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25年度的第4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广发中债农发债总

指数A

广发中债农发债总

指数C

广发中债农发债总

指数D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7252 007253 020700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

级基金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

金份额净值（单位：

元 ）

1.0353 1.0348 1.0355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

金可 供分配 利润

（单位：元 ）

92,645,569.87 1,434,451.25 10,313,638.33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

金合同约定的分红

比例计算的应分配

金额（单位：元）

9,264,556.99 143,445.13 1,031,363.84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 （单位：元

/10份基金份额）

0.070 0.038 0.049

注：根据本基金合同约定，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收益每季

度最少分配1次，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12次，每次基金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收

益分配基准日可供分配利润的10%。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6年1月14日

除息日 2026年1月14日（场外）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年1月15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由红利转得的基金份额将以2026年1

月14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2026年1月16日起投资者可

以查询。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

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

记日申请赎回或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

（3）投资者可以在工作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

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2026年1月14日）最后一次选择的

分红方式为准。 请投资者到销售网点或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95105828或

020-83936999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如不正确或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

规定时间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4）投资者通过某一销售机构指定交易账户按基金代码提交的分红方式变更申

请，只对投资者在该销售机构指定交易账户下的基金份额有效，并不改变投资者在该

销售机构其他交易账户或其他销售机构下的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 如投资者希望变

更该销售机构其他交易账户或其他销售机构下的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 需分别按基

金代码通过各销售机构交易账户逐一提交变更分红方式的业务申请。 详见本公司于

2023年2月23日发布的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调整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分红

方式变更规则的公告》。

（5）建议基金份额持有人在修改分红方式后，在T+2日（申请修改分红方式之日

为T日）后（含T+2日）向销售网点或本公司确认分红方式的修改是否成功。

风险提示：本基金分红并不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因此降低基金投

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

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

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

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

（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

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

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

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

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欲了解有关分红的情况，可到办理业务的当地销售

网点查询，也可以登录本公司网站（www.gffunds.com.cn）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

电话95105828或020-83936999咨询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1月13日

广发中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

联接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1月1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广发中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

式联接基金

基金简称 广发中证红利ETF发起式联接

基金主代码 021399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4年9月3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配套法规、

《广发中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

起式联接基金基金合同》《广发中证红利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招募说明

书》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5年12月31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25年度的第5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广发中证红利ETF发

起式联接A

广发中证红利ETF发起式联

接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21399 021400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

级基金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净

值（单位：元）

1.1311 1.1266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分

配利润（单位：元）

1,805,100.70 882,877.40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

额）

0.023 0.023

注：根据本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于每月最后一个工作日对基金相对业绩比较基

准的超额收益率以及基金的可供分配利润进行评价， 评价日核定的基金累计报酬率

超过业绩比较基准同期累计报酬率达到0.1%以上或者每10份基金份额可供分配利

润金额高于0.01元（含）时，基金管理人可进行收益分配；在符合上述基金分红条件

的前提下，本基金可以每个月进行一次收益分配。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6年1月15日

除息日 2026年1月15日（场外）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年1月16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由红利转得的基金份额将以2026年

1月15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 2026年1月19日起投资

者可以查询。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

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

记日申请赎回或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

（3）投资者可以在工作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

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2026年1月15日）最后一次选择的

分红方式为准。 请投资者到销售网点或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95105828或

020-83936999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如不正确或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

规定时间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4）投资者通过某一销售机构指定交易账户按基金代码提交的分红方式变更申

请，只对投资者在该销售机构指定交易账户下的基金份额有效，并不改变投资者在该

销售机构其他交易账户或其他销售机构下的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 如投资者希望变

更该销售机构其他交易账户或其他销售机构下的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 需分别按基

金代码通过各销售机构交易账户逐一提交变更分红方式的业务申请。 详见本公司于

2023年2月23日发布的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调整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分红

方式变更规则的公告》。

（5）建议基金份额持有人在修改分红方式后，在T+2日（申请修改分红方式之日

为T日）后（含T+2日）向销售网点或本公司确认分红方式的修改是否成功。

风险提示：本基金分红并不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因此降低基金投

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

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

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

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

（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

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

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

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

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欲了解有关分红的情况，可到办理业务的当地销售

网点查询，也可以登录本公司网站（www.gffunds.com.cn）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

电话95105828或020-83936999咨询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1月13日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所持停牌股票采用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2017]13号公告《中国证监会关于证券投资

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

《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中国证券业协会《关于发布中

证协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知》以及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 ）关于停牌股票的估值政策和程序等相关

规定，经与托管人协商一致,本公司决定自2026年1月12日起，对

旗下基金所持有的紫光国微（股票代码：002049）采用“指数收

益法”进行估值。

本基金管理人将在该证券复牌且其交易体现活跃市场交易

特征后，按市场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予

以关注。

投资者可登录我公司网站（www.nuodefund.com）或拨打我

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888-0009免长途话费）咨询有关信息。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

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1月13日


